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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及解决办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在2005年8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第四届
董事会200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披露了公司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的说明， 现就相关信息
补充公告如下，本公司就大股东占用资金事宜对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一、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截止2005年6月30日，本公司应收控股股东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风华集

团”）款项余额为40851.77万元，比2004年12月31日增加33674.1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5939.91
万元，其中应收风华集团1983.58万元和其控股子公司风华高新科技（香港）有限公司3437.05万
元为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属正常收款期内的货款，关联方占用资金主要是本公司为风华集团
偿还到期银行借款本金及利息所形成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35431.14万元，具体发生情
况如下：
序号 发生日期 发生金额（万元） 银行名称

1 2005年4月1日 1500 中国工商银行肇庆分行第一支行

2 2005年4月2日
1100 中国工商银行肇庆分行第一支行

2000 中国光大银行广州海珠支行

4000 中国光大银行广州海珠支行

3 2005年4月11日 260 中国工商银行肇庆分行第一支行

4 2005年4月18日 45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

5 2005年4月19日 5500 华夏银行广州珠江支行

6 2005年4月22日 2000 华夏银行广州珠江支行

7 2005年4月26日 3500 中国光大银行广州海珠支行

8 2005年5月2日 900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

9 2005年6月1日 1500 光大银行广州海珠支行

10 2005年6月3日 7000 华夏银行广州珠江支行

11 2005年6月14日 2900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合 计 36660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未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

事也未发表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26.87%的股份，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成立于
1996年12月，注册资本为1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梁力平，注册地址为肇庆市风华路18号风华
电子工业城，主营业务范围：生产、研究、开发、销售各类型的高新科技微电子基础元器件及相
关配套件、各种电子材料和电子整机仪器；各种高新技术的转让和咨询服务。 投资、参股、经营
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
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截止2004年12月31日，风华集团资产总
计584012万元，负债总计399448万元，净资产184564万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09208万元，利润
总额482万元，净利润—832万元。

风华高新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为风华集团在香港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1999年3月，
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港币，法定代表人为张敏，注册地址为香港，主营业务范围：经营机电产品
及其相关原材料、设备、技术的进出口贸易。

三、占用资金构成
上述资金占用中，应收风华集团和风华高新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均为正常收款期内的货

款，占用资金主要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其构成如下：
（一）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

资金占用方 与上市公司关系 期末金额（元）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19，835，765.29
风华高新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34，370，508.01

（二）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
资金占用方 与上市公司关系 期末金额（元）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354，311，437.54

四、形成原因
（一）与风华集团及其子公司在采购、销售、代收外汇等日常经营业务上形成的经营性资金

占用。
1、委托代理出口及进口。 公司每年有40%左右的产品外销，而公司尚有一批独立申报纳税

的子公司没有自营进出口权， 这批子公司办理产品出口手续委托风华集团下属子公司———广
东风华进出口公司代理出口。 同时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线部分易耗备件、部分进口原材料
也委托广东风华进出口公司代理进口。

2、产品相互配套销售。 风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独立开拓的客户如需购买本公司产品，关联
方会向本公司采购电子元器件及其它产品。 另外，本公司客户如购买关联方的产品，本公司会
向关联方采购用于配套销售。

3、 代收外汇。 公司每年有约40%产品出口，应海外客户需求，部分出口产品需经香港转口
及由香港公司代收外汇，本公司未设立驻香港公司，相关业务委托由风华集团全资所有，经商
务部批准设立的风华高新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代理，由于结算速度等原因，报告期末均存在未
结算的在途货款。

（二）为控股股东偿还到期贷款本金及利息产生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由于历史原因，风华集团除本公司外的优良经营性资产不足，债务负担过重，受2001年以

来行业大幅度调整及2004年以来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因素影响， 风华集团不具备足额偿还到期
银行贷款及支付利息的能力，本公司为风华集团偿付银行贷款提供资金周转头寸，部分资金因
银行收贷而无法收回，导致本公司与风华集团产生较大的资金往来，且出现大额的资金占用。

五、拟采取的措施？
针对控股股东占用资金情况，本公司与控股股东风华集团进行了多次磋商，要求其尽快偿

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在有关主管部门的协调下，风华集团已承诺采取措施尽快偿还占用的资
金，具体承诺如下：

（一）近期以风华集团拥有的评估值共1522.89万元的土地、房产、持有的经审计评估的两家
控股参股公司的权益共2749.83万元及2004年度风华集团获得风华高科的红利605.56万元（扣税
后）合共价值4878.28万元的资产、股权和现金抵偿部份占用资金，该方案尚须报肇庆市国资委
及中国证监会审批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 余下30552.86万元债务风华集团承诺以以后年度获得的本公司红利及现金抵偿占用
资金，并安排在2005年下半年至2006年分期偿还占用资金。

本公司将通过有关主管部门继续抓紧督促风华集团履行承诺， 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分期分
批尽快解决资金占用问题。 同时，切实履行审批程序，杜绝新增占用的发生，加强信息披露工
作，并按要求对有关情况进行如实披露。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未及时、详尽的向独立董事告知大股东资金占用信息，在此之前，

作为独立董事并不知悉公司违规为控股股东提供非经营性资金， 该事项事前事后未告知独立
董事，公司对大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能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也未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导致独立董事对此没有也无法发表任何意见。

上述情况的发生，作为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内控制度存在缺陷，公司应加强财务管理和资
金管理制度化建设，严格控制与风华集团之间的资金往来，切实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充分
履行信息披露工作。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尽快解除上述资金占用，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切
实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对于大股东提出的偿还方案，我们将督促公司与大股东及其主管部
门落实具体措施。

七、公司董事会意见
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此前未向外部董事、独立董事披露，未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履行必

要的审议程序，公司也未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与风华集团虽同属国有企业，资金占
用具有一定历史原因，但大股东占用资金违反了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上述情况的发生，说明公司内控制度存在缺陷，董事会将落实有关措施，敦促公司完善内
控制度，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加强信息披露工作，切实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0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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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2005年8月24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应到

董事8人，实到董事6人，董事长徐鹏、独立董事冼国明因故未能出席会议，董事长徐鹏委托副董
事长尹积军主持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独立董事冼国明委托独立董事吴晓云代为出席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副董事长尹积军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兴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公司与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鲁能”）经协商，本公司拟转让所

持兴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兴安证券 ”）的全部股权（占其注册资本的19.58%）。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认为重庆鲁能公司资产及经营状况良好，具备支付购买股权的能力，不存在履

约风险。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股权转让最终确定的交易价格有利于上市公司， 没有侵害本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并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出售资产不属于关联交易。 由于兴安证券系综合类证券公司，因此，股权转让必须依

照《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证券公司治理结构》的有关规定进行，需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重庆鲁能成立于1999年1月26日，注册资本2亿元，目前的股东及出资比例为：本公司占

65.5%；山东鲁能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占24.5%；海南顺和投资有限公司占10%。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渝直注册号5000001800988 1—1—1；注册地址：重庆渝北区龙溪镇黄泥磅银海大厦A
座三楼；法定代表人：焦德房；税务登记证号：500112202806301。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2）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重庆鲁能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拥有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

权1，517.30亩，去年年初进入房地产全面开发阶段，已开发建设“鲁能·星城”一期项目。 该项目
占地面积201.75亩，总建筑面积为24万M2，销售情况良好。 目前正在开发“鲁能·星城”二期项
目，该项目占地面积179.65亩，总建筑面积为34.6万M2。

（3）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重庆鲁能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重庆鲁能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4）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
根据山东光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鲁光审字（2005）310号《审计报告》，截止

2004年12月31日， 重庆鲁能资产总额1，271，812，620.04元，负债总额1，011，682，685.05元，应收
款项156，428，515.01元，净资产260，129，934.99元，200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89，514，807.00元，
营业利润93，516，883.98元，净利润78，922，668.54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兴安证券于2002年成立，注册资本7.15亿元，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2300001102721。公

司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通江街188号。法定代表人：贺朝贤。税务登记证号：哈地
税登字2301022736692290。

公司对其投资14，0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19.58%。 截止2004年底，公司持有兴安证券股
权期末余额为13，227.96万元。

兴安证券的主营业务为代理证券发行业务；自营、代理证券买卖业务；代理证券还本付息
和红利的支付业务；证券承销业务；受托资产管理业务。

根据中兴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兴宇审字（2005）第5064号《审计报告》后
附的会计报表，截止2004年12月31日，兴安证券资产总额1，869，319，244.25元，负债总额1，621，
404，650.60元，应收款项627，751，969.31元，或有事项涉及的金额92，644，058.75元 ，净资产为
247，914，593.65元，200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7，407，864.45元，营业利润—183，699，902.36元，
净利润—270，924，252.14元。

（三）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是由本公司与重庆鲁能双方协商确定， 本公司以投资帐面价格

转让，总价款为13，227.96万元。
2、资产购买价款的支付方式
经股权转让合同实施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重庆鲁能向本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总价款的50%，

剩余50%的股权转让价款， 在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5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一次性
支付。 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以货币资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

（四）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投资兴安证券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考虑高科技+金融的战略定位。 转让原因：一是公

司缺乏经营证券业的专门人才且尚未形成证券经营团队；二是根据证券市场目前现状，上述投
资在一定时期内难以给公司带来投资收益。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董事会拟实施本次股权转让，遵循了自愿、平等、有偿
的原则，而且最终确定的交易价格有利于上市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进一步优化调整了公司产业结构，降低了公司经营风险，并最大限
度地保护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必将大大增强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上市公司实现可持
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公司与宜宾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鲁能”）经协商，本公司拟转让所持渤

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渤海证券 ”）的全部股权（占其注册资本的1.87%）。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认为宜宾鲁能公司资产及经营状况良好，具备支付购买股权的能力，不存在履

约风险。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股权转让最终确定的交易价格有利于上市公司， 没有侵害本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并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出售资产不属于关联交易。 由于渤海证券系综合类证券公司，因此，股权转让必须依

照《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证券公司治理结构》的有关规定进行，需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宜宾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宜宾鲁能于2000年12月13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20，000.00万元人民币，目前的股东及出

资比例为：山东鲁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占50%；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占35%；鲁能英大
集团有限公司占15%。 法定代表人为赵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115001807377—7—1注册
地址 ： 宜宾市酒都路中段 ，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税务登记证号 ： 川地税宜字
51250172088901—2号。

经营范围： 市政工程、房地产开发、建筑安装、广告经营、旅游等。
（2）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宜宾鲁能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为国家二级房地产开发企业。 2000年10月山东鲁能集团

与宜宾市政府签署了城市开发建设项目合同书，该项目位于宜宾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整体
命名为 鲁能[山水绿城]，是一个集城市商贸、生活居住、行政办公、科研教育、文化服务、高新
技术产业等为一体，代表宜宾现代化水平、展现我国长江上游一级中心城市形象的新城区。 总
规划面积约6.08平方公里，采用整体规划、分期实施、滚动开发的运作模式分两期实施。 首期规
划面积约353公顷，建设期6年，投资约15—20亿元人民币。 2001年[山水绿城]正式开工建设。 截
止2005年6月，已累计完成直接工程投资约8亿元，首期14条市政道路路网框架基本形成，在建
面积60多万M2，项目实现滚动开发的良好态势，并已初具规模。

（3）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宜宾鲁能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参股公司。
宜宾鲁能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

系。
（4）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
根据四川君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君瑞会审字[2005]018 号《审计报告》，

截止2004年12月31日， 宜宾鲁能合并报表的资产总额为1，226，798，753.10元， 负债总额为1，
006，052，666.25元，应收款项为176，778，993.83元，净资产为220，746，086.85元，2004年度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为194，832，837.00元，营业利润为23，551，130.36，净利润为17，998，070.83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001年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机构字[2001]65号文批复成立，注册资

本23.17亿元。 以原天津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原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天津信托投资公司、
天津北方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天津滨海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所属营业部合并重组，并同时进
行增资扩股组建成立。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注册号为1200001001453。 公司注册地址：天
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29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军。 税务登记证号：120115103064576。

公司对其累计投资4，324.37万元，占其注册资本1.87%。 截止2004年底，公司持有渤海证券
股权期末余额为4，420.58万元。

渤海证券的主营业务为证券的代理买卖；证券的自营买卖；证券的承销和上市推荐；资产
管理； 证券投资咨询； 发起设立证券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

根据天津五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五洲会字（2005）1—0402号《审计报告》，截止2004
年12月31日，渤海证券资产总额4，410，576，689.23元，负债总额4，148，399，624.19元，应收款项
730，821，372.86元，或有事项涉及的金额455，828，902.83元，净资产262，177，065.04元，2004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1，311，707，333.64元，营业利润—1，593，654，084.42元，净利润—1，469，484，
548.20元。

（三）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是本公司与宜宾鲁能双方协商确定， 本公司以投资帐面价格转

让，总价款为4，420.58万元。
2、资产购买价款的支付
经股权转让合同实施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宜宾鲁能向本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总价款的50%，

剩余50%的股权转让价款， 在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5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一次性
支付。 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以货币资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

（四）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投资渤海证券系重组“津国商”历史原因形成，转让原因：一是公司缺乏经营证券业的

专门人才且尚未形成证券经营团队；二是根据证券市场目前现状，上述投资在一定时期内难以
给公司带来投资收益。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董事会拟实施本次股权转让。遵循了自愿、平等、有偿
的原则，而且最终确定的交易价格有利于上市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进一步优化调整了公司产业结构，降低了公司经营风险，并最大限
度地保护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必将大大增强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上市公司实现可持
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8月27日

苏州工业园区地产经营管理公司企业债券发行人
苏州工业园区地产经营管理公司2005年半年度报告

一、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一）企业法定名称：苏州工业园区地产经营管理公司
（二）注册及办公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华路2号国际大厦8楼
（三）法定代表人：刘小玫
（四）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亿元（人民币10，000，000，000元）
（五）联系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华路2号国际大厦8楼
联系人：刘东军 邮编：215021
电话：0512—62880826 传真：0512—62880822
电子信箱：ldj@sipac.gov.cn
（六）信息披露报纸：《中国证券报》
（七）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941101218
（八）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72654714—4
（九）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延安东路550号海洋大厦12楼
联系电话：021—63525500

二、已发行债券情况
一 2003年苏州工业园区地产经营管理公司企业债券
（一） 债券简称：03苏园建
（二） 债券代码：120302
（三）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

改财金[2003]490号
（四）债券发行总额：人民币壹拾亿元整（人民币1，000，000，

000元）
（五） 债券发行期限：10个工作日，自2003年7月18日至2003

年7月31日止
（六） 债券存续期限：10年， 自2003年7 月18 日至2013年7

月17日
（七） 债券利率：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4.30%
（八） 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一并支付

（九） 债券担保：本期债券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无条件不可
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十） 债券信用级别：本期债券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
司综合评定为AAA级

（十一） 债券主承销商：国家开发银行
（十二） 债券上市日期：2003年12月5日
（十三） 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十四） 截止2005年6月30日，本期债券本金余额为10亿元，

已按期足额兑付应付利息。
二 2005年苏州工业园区地产经营管理公司企业债券
（一） 债券简称：05苏园建
（二） 债券代码：120502
（三）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

改财金[2005]809号
（四）债券发行总额：人民币壹拾贰亿元整（人民币1，200，000，000

元）
（五）债券发行期限：10个工作日， 自2005年5月19日至2005

年6月1日止
（六）债券存续期限：10年， 自2005年5月19日至2015年5月18

日

（七）债券利率：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5.05%
（八）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一并支付

（九）债券担保： 本期债券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无条件不可
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十）债券信用级别： 本期债券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
司综合评定为AAA级

（十一） 债券主承销商：国家开发银行
（十二） 债券上市日期：2005年7月22日
（十三） 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十四） 截止2005年6月30日，本期债券本金余额为12亿元。

三、公司财务摘要
（一）苏州工业园区地产经营管理公司利润表数据摘要

（金额单位：人民币千元）
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主营业务收入 1，916，000 1，008，063.74
主营业务成本 1，849，865 963，147.19
主营业务利润 66，135 44，916.56
净利润 20，203.87 40，141.97

（二）苏州工业园区地产经营管理公司资产负债及相关财务
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千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总资产 20，331，162.82 19，785，626.38
总负债 9，500，757.87 8，535，617.24
净资产 10，830，404.95 11，250，009.14
流动比率（1） 10.32 9.11
速动比率（2） 1.45 1.48
资产负债率（3） 46.73% 43.14%

（1） 流动比率是指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的比率；
（2） 速动比率是指扣除存货和预付货款的流动资产除以流

动负债的比率；
（3） 资产负债率是指总负债除以总资产的百分比。

四、公司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两期债券共募集资金22亿元人民币， 全部用于苏州工

业园区二、三区基础设施开发项目。该项目是苏州工业园区的重
点项目，主要内容为基础设施工程，包括二、三区53.16平方公里
范围内分阶段实施的道路、供电、供水、燃气、供热、排水、排污、
电信、有线电视和土地平整等“九通一平”工程，达到与首期开发
区基本相同的基础设施标准。

五、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事项
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 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运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并
且尽本公司所知， 亦不存在任何潜在的或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

六、 财务报告
（一）审计报告
本公司200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

所中国注册会计师林东模、沈蓉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编号：沪众会字（2005）第1872号）

（二）经审计的2005年半年度会计报表及注释摘要请见本半
年度报告的附件

七、 备查文件
本公司同时提供以下备查文件：
（一）经审计的2005年半年度会计报表原件；
（二）2005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原件；
（三）报告期内在监管机构指定报纸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涉

及本期债券的本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原稿

（四）相关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备查（http： ／ ／ www.
sse.com.cn）

苏州工业园区地产经营管理公司

2005年8月27日
附件：苏州工业园区地产经营管理公司经审计的2005年半

年度会计报表及注释摘要

利润表

2005年1—6月
编制单位：苏州工业园区地产经营管理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五.净利润（亏损以“-”填列） 20，203，865.55 40，141，972.58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
列） 0.00 0.00

项 目 本期累计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1，916，000，000.00 1，008，063，742.20
减：主营业务成本 1，849，865，007.55 963，147，186.0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0.00 0.00
二 .主营业务利润 （亏损以 “-”表
示） 66，134，992.45 44，916，556.20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填
列） 0.00 0.00

营业费用 0.00 0.00
管理费用 4，536，684.04 7，855，181.97
财务费用 60，618，781.31 4，978，522.38

0.00 0.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979，527.10 32，082，851.85
加：投资收益 24，010，546.25 19，760，664.36

0.00 0.00
补贴收入 0.00 0.00
营业外收入 0.00 0.00
减：营业外支出 91，615.25
四.利润总额（亏损以“-”填列） 24，898，458.10 51，843，516.21
减：所得税 4，694，592.55 11，701，543.63
减：少数股东损益（合并报表填列） 0.00 0.00

资产负债表

2005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苏州工业园区地产经营管理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期末数 期初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88，873，706.39 1，424，126，561.84
短期投资 27，205，886.60 100，761，740.70
应收票据 - -
应收股利 - -
应收利息 - -
应收账款 66，074，910.32 708，053，690.24
其他应收款 374，523，339.23 102，242，971.86
预付账款 318，593，969.16 387，056，473.20
应收补贴款 - -
存货 12，310，913，899.89 11，610，795，876.75
待摊费用 -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 -
其他流动资产 - -
流动资产合计 14，686，185，711.59 14，333，037，314.59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5，329，329，024.74 5，216，991，347.97
长期债权投资 314，244，567.00 234，049，617.00
长期投资合计 5，643，573，591.74 5，451，040，964.97
其中：合并价差（合并报表填列） - -
其中：股权投资差额 - -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2，392，106.78 2，507，164.07
减：累计折旧 988，594.51 959，059.33
固定资产净值 1，403，512.27 1，548，104.74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
固定资产净额 1，403，512.27 1，548，104.74
工程物资 - -
在建工程 - -
固定资产清理 - -
固定资产合计 1，403，512.27 1，548，104.74
无形资产及其它资产：
无形资产 - -
长期待摊费用 - -
其他长期资产 - -
无形资产及其它资产合计 - -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 -
资 产 合 计 20，331，162，815.60 19，785，626，384.30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00，000，000.00 660，000，000.00
应付票据 - -
应付账款 - -
预收账款 - -
应付工资 - -
应付福利费 - -
应付股利 - -
应交税金 4，789，543.94 12，976，407.38
其他未交款 17，911.60 1，615.35
其他应付款 1，017，813，976.39 59，465，243.18
预提费用 - -
预计负债 - -
递延收益 -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 840，5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 -
流动负债合计 1，422，621，431.93 1，572，943，265.91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5，830，000，000.00 5，943，000，000.00
应付债券 2，248，136，437.08 1，019，673，972.00
长期应付款 - -
专项应付款 - -
其他长期负债 - -
长期负债合计 8，078，136，437.08 6，962，673，972.0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 -
负债合计 9，500，757，869.01 8，535，617，237.91
少数股东权益（合并报表填列） - -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10，000，000，000.00 10，000，000，000.00
减：已归还投资 - -
实收资本净额 10，000，000，000.00 10，000，000，000.00
资本公积 331，493，101.34 771，301，166.69
盈余公积 71，806，196.96 71，806，196.96
其中：法定公益金 23，935，398.99 23，935，398.99
减：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 -
未分配利润（未弥补亏损以“-“表示） 427，105，648.29 406，901，782.74
外币报表折算价差（合并报表填列）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830，404，946.59 11，250，009，146.39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20，331，162，815.60 19，785，626，384.30

现金流量表

2005年1—6月
编制单位：苏州工业园区地产经营管理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额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557，978，779.92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取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62，698，407.73
现金流入小计 3，520，677，187.6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863，795，023.0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999，612.25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629，290.79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4，379，456.68
现金流出小计 2，153，803，38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6，873，804.92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73，555，854.1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5，778，696.0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
回的现金净额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现金流入小计 99，334，550.1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
付的现金

177，582.00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087，4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现金流出小计 1，087，577，582.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8，243，031.87
三、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权益性投资收到的
现金

—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600，0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现金流入小计 1，600，0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613，5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200，383，628.50
其中：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股利 —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现金流出小计 1，813，883，628.5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883，628.50
四、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4，747，144.55
补充资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
净利润 20，203，865.55

少数股东损益 —
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
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
固定资产折旧 230，559.22
无形资产摊销 —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损失
（减收益） 91，615.25

固定资产盘亏，报废损失 —
财务费用 64，958，298.00
投资损失（减：收益） —24，010，546.25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82，491，525.62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438，160，916.59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949，730，622.18
其他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6，873，804.92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
债务转为资本 —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融资租赁固定资产 —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1，588，873，706.39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424，126，561.84
加：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 —
减：现金等价物期初余额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4，747，144.55

加：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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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2005年 8 月 27 日 星期六


